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跳  繩 
3-1 遊戲大意 

跳繩比賽以迴旋繩子而跳躍，以克服自己所造成的障礙為目標，比賽區分

為個人賽、雙人賽、團體花式賽、團體限時計次賽和團體不限時計次賽，在規

定的時間、人數及場地範圍內，使用一條或數條繩子作動作及花式變化，以評

定其表現輕快、活潑、律動、變化、結構組合之人與繩動態美感，以技術、藝

術、實施，來判定名次。 

3-2 比賽場地及器材 

3-2-1 場地： 

      以室內或室外之平坦地面為宜。在室外時其風級應在以不影響迴旋繩之

張力為限。其場地為： 

 個人賽：為 6公尺之正方形。 

 雙人賽：為 6公尺之正方形。 

 團體花式賽：為 14公尺之正方形。 

 團體限時計次賽：為 14公尺之正方形。 

 團體不限時計次賽：為 14公尺之正方形。 

3-2-2 器材：除大會有特別規定外 

     比賽用繩子質料不拘，長度、粗細、重量不限，顏色以易於判別為宜。比 

     賽用繩均由參賽者自備。 

3-3 比賽項目 

一. 個人賽。 

二. 雙人賽。 

三. 團體花式賽。 

四. 團體限時計次賽。 

五. 團體不限時計次賽 

六. 團體複繩四人花式賽(表演賽)。 

3-4 比賽人數及服裝 

3-4-1 人數 

一. 個人賽：以 1人為單位。 

二. 雙人賽：以 2人一組為單位。 

三. 團體賽：以每隊為 12人為單位。 

四. 團體限時計次賽：以每隊為 12人為單位。 

五. 團體不限時計次賽：以每隊為 12人為單位。 

六. 團體複繩四人花式賽：以每隊 4人為單位。 

3-4-2  

    比賽時須穿著運動服裝，其質料應為不透明並以整潔大方及不影響觀瞻為 

    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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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5 裁判及職員 

3-5-1 審判委員會： 

3-5-1-1 審判委員會人數為 3人至 7人。 

3-5-1-2 審判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裁決比賽中所提的申訴事項，其議決為終決。 

3-5-1-3 審判委員在一般情況下，不可干預比賽的進行及裁判員的工作。如有

任 

       何情況發生時，審判委員需就該情況與應負責的職員互相討論，並提供 

       處理的建議。 

3-5-2 裁判長： 

3-5-2-1  

    設裁判長 1人，依據比賽規則與大會競賽規程，全權管理比賽，並注意比 

    賽規則與大會競賽規程之執行。 

3-5-2-2 裁判長有權按實際需要指派裁判員，並指示其應負之職責。 

3-5-2-3 裁判長對規則未規定或解釋之處，有權裁定。 

3-5-2-4 授權主任裁判員確認各處裁判員就位後，通知比賽開始。 

3-5-2-5 裁決比賽進行中之爭議，和警告比賽中不良行為的運動員。對行為表

現 

       不當的運動員有權驅逐出場，不准參加比賽。 

3-5-2-6 在任何情況下，為確保跳繩比賽之進行，有權干涉比賽。若任何項目

的 

       比賽經證明有失公平，應令重行比賽時，有權宣佈某項比賽結果無效。 

3-5-3 主任裁判： 

3-5-3-1 每一比賽場地，設主任裁判 1人，主任裁判並兼任其中一組之裁判。 

3-5-3-2 分配技術組、藝術組、實作組裁判員的工作位置及職務。 

3-5-3-3 執行裁判長的指示。 

3-5-3-4 評分。 

3-5-3-5 綜合裁判員的評分及決定比賽成績。 

3-5-3-6 考核裁判員是否稱職。 

3-5-4 裁判員 

3-5-4-1 執行裁判長及主任裁判之指示。 

3-5-4-2 給予運動員評分。 

3-5-4-3 每一比賽場地置技術組裁判 1至 2人，藝術組裁判 1至 2人，實作組裁 

       判 1至 2人。 

3-5-5 會場管理 

3-5-5-1 比賽場地設會場管理 1人。 

3-5-5-2 負責場地、清潔、事務性等工作。 

3-5-5-3 維持場內秩序。 

3-5-6 會場幹事 

       會場幹事為協助會場管理設備、器材、表格等事務性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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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5-7 紀錄員兼計時員 

3-5-7-1 每一比賽場地設記錄員兼計時員 1人。 

3-5-7-2 依據主任裁判員發出之信號開始計時。 

3-5-7-3 登記各裁判員之判定成績。 

3-5-7-4 依規定計算運動員成績。 

3-5-8 檢錄員 

3-5-8-1 在每項比賽前應集合運動員，準備並檢查其資格。 

3-5-8-2 率隊進場及退場。 

3-5-9 報告員 

3-5-9-1 依照裁判長指示，將比賽組別、程序等有關資料報告給與賽運動員及

觀 

       眾。 

3-5-9-2 報告比賽成績及有關比賽中之臨時情況。 

3-5-10 服務員 

     每一場地設服務員 1人，收集各裁判平分表及其他有關服務工作。 

3-5-11 裁判員位置 

3-5-11-1 裁判員席位在比賽場地正面，各組裁判席分開，其裁判席位，以能清

晰 

        判別評分。 

3-5-11-2 如客觀需要，每位裁判員席位之間隔應有 1公尺以上之距離。 

3-6 比賽內容 

3-6-1 個人花式賽 

      至少應有前迴旋、後迴旋、空迴旋、軸心迴旋跳、螺旋迴旋跳、一跳二 

      迴旋、交叉迴旋、開叉一跳二迴旋、移位、方向變化等自編動作。 

3-6-2 個人限時計次賽（一跳一迴旋跑步跳）  

個人持繩採一跳一迴旋跑步跳方式進行，起跳或比賽中踩繩、勾繩造  

      成迴旋繩中止迴旋，該次不予採計。  

3-6-3 個人限時計次賽（一跳二迴旋併腿跳）  

個人持繩採一跳二迴旋併腿跳方式進行，起跳或比賽中踩繩、勾繩造  

      成迴旋繩中止迴旋，該次不予採計。 

3-6-4 雙人花式賽 

      至少應有異次異時異位之縱立、併立、方向變化、移位動作以及 2人 2 

      繩等自編動作。 

3-6-5團體花式賽 

     團體賽至少應有下列形式：交叉型迴旋配合跳、複合型迴旋配合跳、波浪 

     型迴旋配合跳、相繞型迴旋配合跳動作等自編動作。 

 

3-6-6團體限時計次賽 

     由 2人掌繩做一字型迴旋，多人同時在迴旋繩中跳躍，起跳或比賽中踩繩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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勾繩造成迴旋繩中止迴旋，該次不予採計。 

3-6-7 團體限時計次賽必需使用由大會提供之比賽用繩。 

3-6-8 團體限時計次賽比賽中若用繩斷掉，比賽重新計時計次。 

3-6-9團體限時計次賽比賽中若掉握把或脫把，比賽繼續進行。 

3-6-10團體不限時計次賽 

     由 2人掌繩做一字型迴旋，多人同時在迴旋繩中跳躍，起跳或比賽中踩繩、 

勾繩造成迴旋繩中止迴旋，該次不予採計。 

3-7 評分標準及規定 

    技術分---0分至 30分﹙採加分法﹚。 

    藝術分---0分至 30分﹙採加分法﹚。 

    實施分---0分至 40分﹙採減分法﹚。 

技術分+藝術分+實施分=得分。 

3-7-1 個人花式賽及雙人花式賽 

3-7-1-1技術分：30分 

      難度價值 10分：二跳一迴旋難度為 0.2分，一跳一迴旋難度為 0.1分， 

一跳二迴旋難度為 0.3分，一跳三迴旋難度為 0.5分， 

一跳 4 迴旋難度為 1.0分。。 

      單手拋接繩之一端難度為 0.1分。雙手拋接繩難度為 0.3分， 

      繩之特殊運用並與身體動作之難度為 0.1分， 

      雙人組需內含交替、交互動作。 

      身體動作難度要求 10分：跳躍與蹲跳﹙姿勢優美、動作幅度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穩定﹙輕鬆、自然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柔軟、節奏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動力、活力 

      組合難度 10分。 

3-7-1-2 藝術分：30分 

       基本編排 20分：技巧變化 

       特別藝術加分 10分：繩之技術運用最多加 3分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體技術的運用最多加 3分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創意性最多加 4分. 

3-7-1-3 實施分：40分 

       由裁判依選手失誤，違反規定、紀律、精神、態度及其實作規定分別扣 

       分，實作規定之扣分依其規定。失誤部分，單、雙人賽每次失誤扣 0.25 

分。 

 

3-7-2 團體花式賽 

3-7-2-1 技術分：30分 

       整體繩之技巧變化難度價值 10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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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整體身體動作難度要求 10分 

       組合難度 10分 

3-7-2-2 藝術分：30分 

       結構編排 20分：整體美、動作流暢、技巧變化 

       特別藝術特點加分 10分：姿勢、動作優美最多加 3分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創意性最多加 3分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團隊合作默契動作最多加 4分 

3-7-2-3 實施分：40分 

動作內容缺乏應有形式及其實施規定 

編排缺乏連貫 

形式缺乏多樣化 

動作停頓或失誤、纏繩 

隊形變化或幅度不足 

未能充分利用空間 

不雅動作 

重複技巧相同動作 

以上每項由裁判依其缺失扣分 

團體賽小失誤（其中單人動作失誤或中繩失誤，外繩能繼續迴旋） 

每次扣 0.25分，大失誤（外繩失誤）每次扣 0.5分。 

3-7-3 單人花式賽實施規定 

3-7-3-1 動作時間以 1分鐘 30秒至 2分﹝第一信號 1分 30秒，第二信號 2分﹞。 

       1.時間不足或超逾規定時間 5秒內者不扣分。 

       2.時間不足或超逾規定時間 10秒內者扣 5分。 

       3.時間不足或超逾規定時間 15秒內者扣 10分。 

       4.時間不足或超逾規定時間 1分鐘以上者，取消比賽資格。 

3-7-3-2 動作以連續方式試之。 

3-7-3-3 結構以逐漸增加難度及掀起高潮為佳。 

3-7-3-4 動作之跳法要有分腿、屈體、轉身及身體位置之變化。並有原地跳、

移 

       動跳、併足跳、單足跳、開叉、交叉等不同迴旋速度之系列變化。 

3-7-3-5 停頓逾十秒鐘時，即認為動作結束，應就已作之動作予以評分。 

3-7-3-6 裁判員未發出開始信號不得擅自開始動作，否則視為無效。 

3-7-3-7 比賽過程中，若有配合跳繩以外其他器材之動作每次扣 2分。 

3-7-3-8 動作結束時，以定位示之。 

3-7-4 雙人花式賽實施規定 

     動作時間以 2分至 2分 30秒﹝第一信號 2分，第二信號 2分 30秒﹞。 

       1.時間不足或超逾規定時間 5秒內者不扣分。 

       2.時間不足或超逾規定時間 10秒內者扣 5分。 

       3.時間不足或超逾規定時間 15秒內者扣 10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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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4.時間不足或超逾規定時間 1分鐘以上者，取消比賽資格。 

3-7-5 團體花式賽實施規定 

3-7-5-1 時間以 7分鐘至 8分鐘為限﹝第一信號 7分，第二信號 8分﹞。 

       1.時間不足或超逾規定時間 5秒內者不扣分。 

       2.時間不足或超逾規定時間 10秒內者扣 5分。 

       3.時間不足或超逾規定時間 15秒內者扣 10分。 

       4.時間不足或超逾規定時間 1分鐘以上者，取消比賽資格。 

3-7-5-2 其編排以能逐漸掀起高潮及增加難度為原則。 

3-7-5-3 每型之動作至少 3人參與，3人以下每出現一次扣 2分。 

3-7-5-4 用繩可更換、數量、次數不限。 

3-7-6   個人限時計次賽（一跳一迴旋跑步跳）實施規定  

3-7-6-1 時間 2分鐘。每組比賽開始時由主任裁判以口令方式，「各就位、  

        預備、開始（哨聲）。」  

3-7-6-2 以一定時間內採『一跳一迴旋跑步跳』的跳躍方式進行，累計成功  

        次數。  

3-7-6-3 起跳或比賽中踩繩、勾繩造成迴旋繩中止迴旋，該次不予採計。  

3-7-6-4 比賽時間內，因故造成迴旋繩中止迴旋者，得重新開始起跳，採累  

        加計次方式，結束以哨聲終止比賽，累計跳躍之成功次數來判定勝  

        負或名次。  

3-7-7   個人限時計次賽（一跳二迴旋併腿跳）實施規定  

3-7-7-1 時間 1分鐘。每組比賽開始時由主任裁判以口令方式，「各就位、  

        預備、開始（哨聲）。」  

3-7-7-2 以一定時間內採『一跳二迴旋併腿跳』的跳躍方式進行，累計成功  

        次數。  

3-7-7-3 起跳或比賽中踩繩、勾繩造成迴旋繩中止迴旋，該次不予採計。  

3-7-7-4 比賽時間內，因故造成迴旋繩中止迴旋者，得重新開始起跳，採累  

        加計次方式，結束以哨聲終止比賽，累計跳躍之成功次數來判定勝  

        負或名次。  

 

3-7-8團體限時計次賽實施規定 

3-7-8-1 參賽限制：每隊限 12人，每隊使用一條長繩，以定點跳繩，由 2 

        人掌繩，做一字型迴旋，其餘人員同時在迴旋繩中跳躍。       

3-7-8-2時間 3分鐘。每組比賽開始時由主任裁判以口令方式，「各就位、預備、

開始。」 

3-7-8-3使用一條長繩，以定點跳繩由 2人掌繩，做一字型迴旋，10人同時在

迴旋繩中跳躍。 

3-7-8-4以一定時間內連續跳躍累計之次數來判定勝負或名次。 

3-7-8-5以 10人同時成功起跳，開始計算第一下。結束以哨聲終止比賽。 

3-7-8-6起跳或比賽中踩繩、勾繩造成迴旋繩中止迴旋，該次不予採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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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7-8-7 團體限時計次賽必需使用由大會提供之比賽用繩。 

3-7-8-8 團體限時計次賽比賽中若用繩斷掉，比賽重新計時計次。 

3-7-8-9團體限時計次賽比賽中若掉握把或脫把，比賽繼續進行。 

3-7-8-10 每次比賽時須全隊一起喊出跳過之次數，以便計算次數，更能增進團

隊 

默契（經提醒未改善者成績打九折）。 

3-7-9團體不限時計次賽實施規定 

3-7-9-1不限時連續計次賽，每組比賽開始時由主任裁判以口令方式，「各就位、

預備、開始。」 

3-7-9-2使用一條長繩，以定點跳繩由 2人掌繩，做一字型迴旋，10人同時在

迴旋繩中跳躍。 

3-7-9-3以 10人同時成功起跳，開始計算第一下，結束以哨聲終止比賽。 

3-7-9-4比賽採迴旋跳連續成功次數計次，直至比賽結束，連續次數多者獲勝。 

3-7-9-5.比賽開始一分鐘內，因故造成迴旋繩中止迴旋者，可重新再起跳並重

新計算連續迴旋跳繩次數（以 3次為限）。逾比賽開始一分鐘後，因故

造成迴旋繩中止迴旋時，即判定該隊比賽結束並停止計次。 

 

3-7-9-6每次比賽時須全隊一起喊出跳過之次數，以便計算次數，更能增進團隊 

默契。 

3-7-9-7團體不限時計次賽必需使用由大會提供之比賽用繩。 

3-7-9-8 團體限時計次賽比賽中若用繩斷掉，比賽重新計時計次。 

3-8 評分方法及名次判定 

3-8-1 評分方法 

    比賽由技術組、藝術組、實施組之裁判擔任評分，以其各組之二位裁判分 

    數，相加之分數為其各組得分。各組僅一位裁判時，則依其裁判分數，原

則上每一裁判所評各隊分數應能判出區別排序。 

3-8-1-2 每一組及其項目之裁判人員及人數及場地必須相同。 

3-8-2  名次判定及成績相同之名次判定 

3-8-2-1以「評定方法」規定給分，按選手得分之高低，決定優勝名次之先後。 

3-8-2-2比賽以得分之高低判定名次。成績相同時，以技術組裁判員所評分數相 

      比較，高者為勝。如再相同，以藝術組裁判所評分數相比較，分數高者

為勝。如再相同，以實施組裁判所評分數相比較，分數高者為勝。如再

相同，以主任裁判所評分數相比較，高者為勝。如再相同，則以次高分

相比較，餘依此類推。如再相同，則名次並列。 

3-8-2-3 個人限時計次賽採累計次數，比賽時間終止後，以一定時間內該隊比

賽連續跳躍累計之次數最佳成績之總和為最終成績，來判定勝負或名

次，若次數相同時，並列優勝。  

3-8-2-4團體限時計次賽採累計次數，比賽時間終止後，以一定時間內該隊比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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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續跳躍累計之次數最佳成績之總和為最終成績，來判定勝負或名次，

若次數相同時，以失誤較少者獲勝，若再相同則並列優勝。 

3-8-2-5團體不限時計次賽比賽結束，以各隊連續迴旋跳繩次數最多者獲勝，若 

次數相同時，以 1分鐘內失誤較少者獲勝，若再相同則並列優勝。 

3-8-10  團體複繩四人花式賽 

3-8-10-1 時間以 1分鐘至 1分 30秒為限﹝第一信號 1分，第二信號 1分 30秒﹞。 

       1.時間不足或超逾規定時間 5秒內者不扣分。 

       2.時間不足或超逾規定時間 10秒內者扣 5分。 

       3.時間不足或超逾規定時間 15秒內者扣 10分。 

       4.時間不足或超逾規定時間 1分鐘以上者，取消比賽資格。 

3-8-10-2 其編排以能逐漸掀起高潮及增加難度為原則。 

3-8-10-3 每型之動作至少 3人參與，3人以下每出現一次扣 2分。 

3-8-10-4 用繩可更換、數量、次數不限。 

 

3-9 比賽方式 

比賽賽序區分為預賽、決賽。預賽時錄取評分最優頒獎隊、組、人數，  

      於決賽時再評定成績，以決賽成績判定其名次（預賽成績不列入計算）。 

如參加隊數、人數不多，得直接決賽。 

3-10 其他 

3-10-1 動作訊號： 

      與賽運動員須待主任裁判員信號開始動作，如搶先動作，第一次制止並 

      警告，第二次再犯時取消資格。動作計時之開始，以主任裁判員信號開 

      始後依運動員動作或音樂先者為計時點。 

3-10-2  

    參加比賽者，每組之賽次以編排同一場地及同組裁判為原則。在決賽時， 

    由預賽得分數低者依序出賽。 

附錄：名詞釋義 

1. 原地跳：原地跳躍，不移動位置。 

2. 移動跳：變化跳繩位置。 

3. 一跳一迴旋：跳躍一次，繩索迴旋一周。 

4. 一跳二迴旋：跳躍一次，繩索迴旋二周。 

5. 一跳三迴旋：跳躍一次，繩索迴旋三周。 

6. 二跳一迴旋：跳躍二次，繩索迴旋一周。 

7. 前迴旋﹝順迴旋﹞：繩索由體後向上，然後向體前經腳下而迴旋。 

8. 後迴旋﹝逆迴旋﹞：與順迴旋相反。 

9. 半迴旋﹝前後擺動﹞：繩索迴旋未通過頭部上方。 

10. 體側迴旋：繩索由身體左右向右﹝左﹞軸，經頭上、腳下迴旋一周。 

11. 空迴旋：繩索迴旋未經頭上、腳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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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正﹝反﹞交叉：雙臂交叉於體前﹝背後﹞，而不分開。 

13. 開叉跳：雙臂分開迴旋過腳一次後，再將雙臂體前交叉迴旋過腳之跳躍動 

   作。 

14. 水平迴旋：繩索迴旋與地面保持平行。 

15. 左右前後開合跳：雙腳於跳躍落地後即左右前後分開。如一跳左前右後，二 

   跳二腳併合，三跳右前左後，四跳腳併合，五跳左右開立，六跳二腳併合。 

16. 前舉後振跳：二手執繩迴旋，如第一跳以右（左）腳單獨向前舉後，第二跳 

    隨即將右（左）腳擺向體後，當第三跳時右（左）腳由後擺回到左（右） 

腳位置時立即以墊步更換腳，換左（右）腳向前舉，依此類推。 

17跑步跳：用跑步方式，單腳著地之跳躍。 

18.前側交互；「前」即是向前或向後迴旋，「側」即身體之左側或右側。有迴旋 

  過腳或不過腳，並配合速度等不同方式。如第一跳為前（後）迴旋過腳，第 

二跳為右（左）側迴旋不過腳依此類推。 

19.軸心迴旋：以一點為軸心，然後旋轉繩索跳躍一周。其軸心在膝關節以下， 

   而以二腳交互跳或跑跳方式跳過繩索。 

20.蹲距迴旋：二腿下蹲跳過繩索，其跳過繩索瞬間，膝關節在 90度以下。 

21.轉身迴旋：當順迴旋要改變成逆迴旋時，用轉身迴旋跳躍動作加以應用。 

 

 


